
武大经管函〔2013〕36 号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专业 

选择实施办法（修订） 

 

本科生专业选择是适应学校大类招收本科生政策和学生系统学习

专业知识的需要而进行的一项工作。为了做好学院本科生专业选择工

作，特制定本办法。 

一、指导思想 

本科生按大类招生的政策体现了以学生的全面发展为最终目标，

以培养宽口径、厚基础、高素质、强能力，具有“创造、创新、创业”

精神的复合型高级经济和管理人才为具体目标的宗旨。按照“打通”培

养和“分段”培养相结合的方式，学生进校后前两年，以通识教育课和

专业基础课学习为主，学院开设统一的专业基础课（学科平台课程），

以为学生更好地学习专业课程和未来的发展奠定宽广而坚实的基础。 

对于按经济与管理大类招收的本科生，在第一学期新生教育和军

训期间，学院统一组织专业宣讲会，在此基础上，学生依据自己的兴

趣、专长及个人发展目标等选择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或管理科学与

工程类三个学科大类中的一个学科类别开始本科阶段前两年的通识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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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和专业基础课程学习；在第四学期，对所在学科大类各专业具有一

定程度了解的基础上，学生再选择具体的专业（方向）继续后两年专

业课的学习。对于按经济类、工商管理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招收的

本科生，在第四学期，学生对经济学科与管理学科各专业具有一定了

解的基础上，依据自己的专长、职业发展目标及社会需要等，选择具

体的专业继续后两年专业课的学习。 

二、基本原则 

（一）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学院本科生的专业选择工作以

公开、公平、公正为总的指导原则。 

（二）学生自愿与专业规模适度平衡相结合的原则。学生根据自

己的意愿，自主提出学科大类和专业选择申请；学院各系依据优化本

科生培养质量的原则，提出各专业可容纳学生的适度规模区间；学院

根据总体办学需要适当平衡各学科大类和可选专业学生人数。 

（三）慎重选择与合理引导相结合的原则。学生应该综合考虑自

己的兴趣、专长及发展目标等，慎重选择；学院和各系组织专业选择

宣讲会，解答学生在专业选择中的疑问和困惑，给学生专业选择提供

指导。 

三、专业选择的范围 

（一）按经济与管理大类招收的本科生 

1、第一次（学科大类）选择 

按经济与管理类招收的本科生在第一学期军训期间，可选择经济

学类、工商管理类或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三个学科大类中的一个学科类



3 

别开始本科阶段的学习。同时，在学生自愿报名基础上，学院将在新

生中选拔组建中法金融学试验班、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金融学专业

国际金融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选择进入中法金融学试

验班、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经济学类，选择进

入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工

商管理类。 

2、第二次（专业）选择 

在第四学期专业选择时，学生只能选择其所在学科大类的专业。

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的学生在第四学期选择其中一个专业方向

（试验班）。经济学类的专业包括国际经济与贸易专业、金融学专业、

保险学专业、财政学专业；工商管理类专业包括工商管理专业、人力

资源管理专业、物流管理专业、市场营销专业、旅游管理专业、会计

学专业、财务管理专业；管理科学与工程类专业包括工程管理专业和

物业管理专业；数理经济与数理金融试验班包括数理经济试验班（经

济学专业）、数理金融试验班（金融学专业）。已进入中法金融学试验

班、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金融学专业，中法工

商管理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工商管理专业，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

班的学生只能选择会计学专业。如果退出以上试验班，原属中法金融

学试验班、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的学生只能在经济学类专业中

进行选择；原属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学

生只能在工商管理类专业中进行选择。 

（二）按经济类、工商管理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招收的本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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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完成前两年的学习后，按三个学科大类招收的本科生专业选择

的范围与上述按经济与管理大类招收的本科生第二次（专业）选择时

的选择范围相同。同时，对已经进入中法金融学试验班、金融学专业

国际金融试验班、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

学生的专业选择要求同上。 

四、专业选择的组织 

专业选择工作由学院统一组织。学院成立由学院分管本科教学的

副院长担任组长、分管本科生思想政治教育工作的副书记担任副组长

的学院本科生专业选择工作小组，工作小组成员包括各系分管本科教

学工作的副系主任、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主任、学生工作办公室主

任及相应年级的学生辅导员等。工作小组办公室设在本科生教学管理

办公室。 

五、时间安排及程序 

（一）按经济与管理大类招收的本科生 

1、第一次（学科大类）选择：选择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或管理

科学与工程类学习，时间安排在第一学期新生进校后的新生教育和军

训期间，具体程序如下： 

（1）指导阶段。学院统一组织宣讲会，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对

学校、学院本科教学管理的有关规定、学院本科生课程设置情况、学

校本科生教学管理系统以及选课的相关程序步骤等进行介绍；各系分

管本科教学的系主任（副系主任）或者专业骨干教师就各专业培养目

标、课程体系、教学内容、特色和就业情况等进行介绍，对学生的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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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大类选择给予指导。 

（2）学生申请。学生填写《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学科

大类选择审批表（大一学生适用）》，提出学科大类选择的申请，提交

学院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提交申请后，不得再更改。 

（3）学院审批。学院本科生专业选择工作小组对学生申请进行审

核；学院将依据学科平衡发展的原则，按一定的比例确定各学科大类

的学生规模人数。在学生申报志愿数超过某大类学生人数规模上限的

情况下，按学生高考成绩在当年本省的相对位置占比进行排序，从高

到低，依次合理调剂学生的学科大类选择申请。 

（4）公布结果。学生学科大类选择审批结果上报学院党政联席会

讨论通过后，将在学院主页公布审批结果。 

学院将同步完成中法金融学试验班、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金融

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选拔和组建工作

（具体选拔事宜以当年学院通知为准）。 

2、第二次（专业）选择：学生在修完部分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

课前提下进行具体专业的选择，时间安排在第四学期末。已进入中法

金融学试验班、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金融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

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试验班（国际班）所对应的

专业。专业选择的程序如下： 

（1）专业选择指导阶段。专业推介会采取学院统一组织和各系自

行安排相结合的形式。各系负责对专业培养目标、课程体系、教学特

色、就业情况等进行介绍，合理引导学生理性选择专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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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划定各专业可容纳学生的适度规模区间。在综合考虑学生规

模与培养质量平衡的基础上，各系上报各专业可容纳学生的适度规模

区间；学院本科生专业选择工作小组审核并确定各专业可容纳的学生

规模数。 

（3）学生申请。学生填写《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专业

（方向）选择审批表（大二学生适用）》，提出专业选择申请，提交学

院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学生按照优先顺序可选择三个专业，提交

申请后，不得再更改申请。 

（4）学院审批。学院本科生专业选择工作小组对学生专业选择申

请进行审批，在各专业接收学生规模区间内，按学生填报志愿顺序依

次满足；如果学生申请总数超过专业规模上限，则依据学生课程学习

成绩（GPA）排名分配，实现各专业学生的合理调剂。 

（5）通知阶段。完成以上各阶段的工作，学生专业选择审批结果

上报学院党政联席会讨论，报送学校教务部审批。待教务部审批后，

由学院通知学生审批结果。 

（二）按经济学类、工商管理类和管理科学与工程类招收的本科

生 

在第四学期末，学生在修完部分通识教育课、专业基础课前提下

进行专业选择；已进入中法金融学试验班、中法工商管理试验班、金

融学专业国际金融试验班、会计学 ACCA 教改试验班的学生只能选择

试验班（国际班）所对应的专业，专业选择的程序与按经济与管理大

类招收的本科生第二次（专业）选择的程序相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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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其它 

（一）本办法自学院党政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之日起执行。 

（二）本办法由学院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解释。 

 

附件一：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学科大类选择审批表（大

一学生适用） 

附件二：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专业(方向)选择审批表

（大二学生适用）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二〇一三年九月二日 

 

 

 

 

 

主题词：本科生  专业选择  实施  办法 

主送：学校教务部 

抄送：学院各系（所）、行政内设机构 

印制：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       2013 年 9 月 2 日 

打印：焦  丽               校对：罗  睿             共印 82 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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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一：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学科大类选择审批表（大一学生适用） 

归档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高考省份  高考类别  高考分数  

高考分数占高

考满分的比例 
 

申请学科

大类 
     

兴趣、特长  
出生日

期 
年     月      日 

发展目标 （如就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等） 
是否服从调剂  联系方式  

选择进入申请大类学习的理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主管院长（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制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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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二：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专业(方向)选择审批表（大二学生适用） 

归档号： 

姓名  性别  学号  

1、 

2、 申请专业（方向） 

3、 

出生日期  年  月  日

所在类别  所在班级  

兴趣  特长  

发展目标 （如就业、攻读硕士研究生、出国留学等） 

是否服从调剂  联系方式  

选择进入申请专业（方向）学习的理由： 

 

申请人（签字）：  年  月  日

学院审批意见： 

 

 

 

主管院长（签章）：     年    月   日 

教务部审批意见： 

 

 

签章：     年   月   日 

备
注 

 

 

（注明是否中法班学生及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等）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本科生教学管理办公室制表 


